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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
苏师院委〔2016〕54 号 
 

        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印发处级领导干部 
信访谈话制度的通知 

  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部、部门： 

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处级领导干部信访谈话制度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处级领导干部信访谈话制度 

 

 

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委员会  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

2016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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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 
处级领导干部信访谈话制度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

育、管理和监督,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,有效减少和防范违纪行

为发生,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

例》精神,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信访谈话的对象 

被信访举报反映的所有处级领导干部。 

二、信访谈话的事项 

群众信访和电话举报反映或经信访初核查证处级领导干部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 

 1.思想、工作、生活作风和领导作风方面的一般性问题,或

反映的问题单一,线索不清,需要向本人直接了解的； 

2．经信访核查,虽未发现明显违纪行为,但其在廉洁自律方

面要求不严,或信访反映较多、群众意见相对集中,需要向本人提

醒打招呼的； 

 3．经信访核查,认定存在违纪行为,但情节轻微,不构成立案

查处追究党政纪责任,需要对其进行批评教育,督促自查自纠,责

令限期整改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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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．其他需要进行信访谈话的。 

 三、信访谈话的方式 

由院纪委办公室通知有信访反映的领导干部在约定的时间、

地点当面谈话。谈话人不得少于两人,其中一人为主谈。 

四、信访谈话的分工 

各党总支书记、各院（部）院长（主任）、各部门正处职领

导干部的信访谈话由院纪委书记负责主谈；各党总支副书记、直

属党支部书记、各院（部）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各部门副处职领

导干部和处级调研员的信访谈话由院纪委副书记负责主谈。 

五、信访谈话的程序 

1．凡需对有信访反映的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信访谈话,应由纪

委办公室按照信访件办理程序,报院党委审批,并决定主谈人。 

2．决定对有信访反映的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信访谈话的,由纪

委办公室正式通知被谈话人。被谈话人应按通知要求在约定时

间、地点接受谈话。 

3．信访谈话时,谈话人应向被谈话人明确谈话的依据、内容

和要求。被谈话人对需了解核实的问题，应如实作出回答或说明,

并按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；对提醒打招呼和进行批评教育,督

促自查自纠,责令限期整改的问题应表明本人的认识和态度。谈

话人应对被谈话人所谈的内容作出评定或提出要求。必要时可由

谈话人制作谈话笔录,或者要求被谈话人写出书面情况说明。 

 4．信访谈话结束后,谈话人应填写《信访谈话登记表》,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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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信访件审结程序,报院纪委办公室审结。 

 六、信访谈话材料的处理 

1．经了解核实,反映失实或被谈话人不存在违纪行为及不廉

洁问题的,应将信访谈话材料归入 

2．经了解核实,对被谈话人提醒打招呼或批评教育,督促自

查自纠,责令限期整改的,应由纪委办公室将有关信访谈话材料

存入被谈话人廉政档案。 

3．经信访谈话,发现被谈话人存在严重违纪行为或抵制谈

话、拒绝如实说明情况,需进一步追究纪律责任的,由纪委办公室

或监察处进一步核查后，将有关情况上报院党委。 

七、信访谈话的要求 

1．信访谈话必须坚持“实事求是、以理服人、防微杜渐、

治病救人、立足教育、平等待人”的原则。 

2．谈话人应当维护被谈话人的正当权益,认真听取被谈话人

的陈述或申辩,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,实事求是地作出

信访谈话结论。同时,要严守保密纪律,注意保护信访举报人的合

法权利。 

3．被谈话人应当自觉接受信访谈话,不得借故推诿、拖延；

回答和说明问题应当实事求是,不得造假或隐瞒事实；正确对待

群众的监督,不得追查举报人或打击报复信访举报人、谈话人。 

4．纪委办公室在信访谈话前要认真准备,信访谈话中要如实

记录,信访谈话后要督查处理意见的落实,做好材料的整理和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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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、归档工作。 

八、科及科级以下干部信访谈话参照此制度执行。 

九、本制度由中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

院纪律检查委员会、监察处负责解释。 

 十、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    2016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


